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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尧 引 言

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，资源掠夺与环境恶化，人

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世界范围呈现扩大的态势，资源环境问

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。在我国，资源瓶颈的制约作用

也越来越严重。为此，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促进资源的

合理利用与保护。2008年 12月 12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

知》，加大了税收优惠力度，明确规定了免征、即征即退、即征

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四种税收优惠方式。

增值税优惠政策力度的加大，无疑使资源综合利用企业

降低了税负，促进了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。但是必须注意

到，企业所处的环节、税收优惠方式、销售产品适用的增值税

税率、产品销售价格与购进原料价格的比例、与下游企业的关

系等因素的不同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影响也不同。

二 尧增 值 税 优 惠 政 策 对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企 业 的 影 响

（一）源头企业与非源头企业的界定

本文根据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处环节，将其分为源头企

业与非源头企业。将源头企业界定为生产原料为企业自行搜

集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；将非源头企业界定为生产原料外购

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；将下游企业界定为研究对象销售产品

的购买方企业。

（二）增值税优惠政策对源头企业影响的定量分析

基本假设前提：对于某源头企业，设其搜集原料所需花费

成本为 1.17A元，加工成产品所需加工成本为 B元，将产品以

C元的不含税价格销售给下游企业，下游企业在花费 D元加

工成本后，再以 E元的不含税价格销售出去。

1. 免征优惠对源头企业及其下游企业的影响分析。对源

头企业来说，当其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增值税额=0.17C，利

润=收入-成本=C-（1.17A+B）。当其享受免征优惠时，免征

的税款应计入营业外收入，总收入增加 0.17C，同时销项税额

可免，进项税额不能抵扣，但由于原本就无进项税额，所以并

不增加成本。此时，增值税额=0，利润=1.17C-（1.17A+B）。因

此，免征优惠收益=0.17C。

对下游企业来说，当源头企业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增值税

额=0.17E-0.17C，利润=收入-成本=E-（C+D）。当源头企业

享受免征优惠时，切断了增值税链条，下游企业进项税额不能

抵扣，成本增加了 0.17C。此时，增值税额=0.17E，利润=E-

（1.17C+D）。因此，当源头企业享受免征优惠时，下游企业的

利润减少了 0.17C，相当于下游企业替其补交了 0.17C的税

款，下游企业有可能会因此改变购买决策。

2. 即征即退、即征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优惠对源头企业及

其下游企业的影响分析。假设先征后退是征收后经过时间 t

后退还，折现率为 r。对源头企业来说，当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

利润仍为 C-（1.17A+B）。当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时，对其原本

的应交增值税 0.17C实行即征即退。此时，利润=收入-成本=

1.17C-（1.17A+B）。即征即退优惠收益=0.17C。类似地，即征

即退 50%优惠收益=0.17C伊50%=0.085C；先征后退优惠收

益=0.17C/（1+r）t。

对下游企业来说，源头企业享受即征即退、即征即退

50%、先征后退优惠时，对增值税链条都无影响，下游企业都

可抵扣进项税额，因此源头企业享受这三类优惠对下游企业

都无影响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若源头企业销售产品增值税税率为

13%，结论基本不变，免征优惠收益和下游企业损失均为 0.13C，

即征即退、即征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优惠收益分别为 0.13C、

0.065C、0.13C/（1+r）t。

（三）增值税优惠政策对非源头企业影响的定量分析

基本假设前提：为了与前文分析结果有可比性，假设如

下：对于某非源头企业，设其以 A元的不含税价格购进原料，

加工成产品所需加工成本为 B元，将产品以 C元的不含税价

格销售给下游企业，下游企业在花费 D元加工成本后，再以

E元的不含税价格销售出去。下游企业销售产品的增值税税

率为 17%。

1. 免征优惠对非源头企业及其下游企业的影响分析。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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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免征优惠时，如果非源头企业销售产品适用的增

值税税率不同，则影响也不同，需要分情况讨论。

（1）当非源头企业销售产品适用 17%的增值税

税率时：对非源头企业来说，当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

增值税额=0.17C-0.17A，利润=收入-成本=C-（A+

B）。当享受免征优惠时，收入增加 0.17C，同时由于

进项税额不能抵扣，成本增加 0.17A。此时，增值税

额=0，利润=1.17C-（1.17A+B）。因此，免征优惠收

益=0.17（C-A）。

对下游企业来说，非源头企业享受免征优惠会

使增值税链条被切断，下游企业不能抵扣进项税额，

将遭受 0.17C的损失。

（2）当非源头企业销售产品适用 13%的增值税

税率时：对非源头企业来说，当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

利润仍为 C-(A+B)。当享受免征优惠时，收入增加

0.13C，同时成本增加 0.17A。此时，增值税额=0，利

润=收入-成本=1.13C-(1.17A+B)。由于收入增加的

速度小于成本增加的速度，因此并不能单纯地判断

免征优惠对非源头企业有利，而应分情况讨论：淤当

1.13C-1.17A-B>C-A-B，即 C/A>1.31时，免征优

惠收益为 0.13C-0.17A；于当 1.13C-1.17A-B<C-

A-B，即 C/A<1.31 时，免征优惠损失为 0.13C-

0.17A。

对下游企业来说，当非源头企业享受了免征优

惠时，将遭受 0.13C的损失。

2. 即征即退、即征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优惠对非

源头企业及其下游企业的影响分析。假设先征后退

是征收后经过时间 t后退还，折现率为 r。对非源头

企业来说，当未享受任何优惠时，利润仍为 C-(A+

B)。当其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时，非源头企业的进项税

额仍可抵扣，而且对其原本的应交增值税 0.17（C-

A）实行即征即退。此时，利润=收入-成本=C+0.17

(C-A)-(A+B)。即征即退优惠收益=0.17(C-A)。类似

地，即征即退 50%优惠收益=0.17(C-A)伊50%=0.085

（C-A）；先征后退优惠收益=0.17（C-A）/（1+r）t。

对下游企业来说，非源头企业享受即征即退、即

征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优惠，对增值税链条都无影

响，其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仍可抵扣，因此非源头企

业享受这三类优惠对其下游企业都无影响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除免征优惠外，若非源头企

业销售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%，结论基本不

变，即征即退、即征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优惠收益分

别为 0.13（C-A）、0.065（C-A）、0.13（C-A）/（1+r）t。

三 尧 分 析 结 论

从右上表的归纳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：

1. 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环节、无论享受何种优惠

方式，对其自身都是有利的，有利程度排序为：免

征=即征即退>先征后退>即征即退 50%。但应注意到，即征即退、即征

即退 50%、先征后退三种优惠方式均不会对下游企业产生影响，而享受

免征优惠会对下游企业产生不利影响。

2. 在同样的优惠方式下，源头企业的收益都要大于非源头企业，

这是由于源头企业在未享受优惠时无进项税额可以抵扣，成本较大、

税负较重所致。可见，增值税优惠政策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源头企业

的税负。

3. 非源头企业在选择是否享受免征优惠时，必须考虑到产品销售

价格与购进原料价格（均为不含税价）的比例关系。若产品销售价格与

购进原料价格之比大于 1.31，则享受免征优惠是有利的；若产品销售

价格与购进原料价格之比小于 1.31，则享受免征优惠是不利的。

四 尧 启 示 和 建 议

1.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在选择是否享受免征优惠时，必须认清企业

自身的情况。只有当企业不同时满足企业处于中间环节、销售产品适

用 13%税率、产品销售价格与购进原料价格之比小于 1.31这三个条件

时，享受免征优惠才是有利的。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实

际情况，选择是否享受免征优惠，避开税收优惠“陷阱”。

2.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应注意到免征优惠切断了增值税链条，使下

游企业不能抵扣进项税额，导致其成本增加。考虑到这一点，下游企业

有可能会因此改变其购买决策，放弃从该企业购买产品。资源综合利

用企业也应将此因素纳入纳税筹划的考虑范围，综合考虑以决定是否

享受免征优惠。

3.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应注意提高自身的纳税筹划水平。根据税法

的规定，纳税人一旦放弃免税权，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，这就要求

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纳税筹划与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相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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